
 
 
 
 

 

《朗豪坊 2026 春夏消費賞》 

條款及細則 

 

換領日期：2026年 4月 16日至 5 月 10日 

換領地點：4 樓顧客服務中心 

換領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晚上 10時 30分或換完即止 

 

朗豪坊 2026 春夏消費賞 

LP CLUB 會員於朗豪坊參與商舖以電子支付方式累積滿指定金額（每張消費單據金額為 HK$100 或以上），即可換

領以下獎賞： 

即日累積消費總額 獎賞 

HK$2,500 
（最多 5 張非食肆或非特色食品不同商舖發出之

即日電子消費單據） 

HK$300 購物券禮包 
（每套包括朗豪坊商場 HK$100 時尚電子優惠券 2 張及

LANGHAM BEAUTY HK$100 購物優惠券 1 張） 

 

 

1. LP CLUB 會員憑最多 5 張非食肆或非特色食品不同商舖發出之即日機印電子消費單據及與其相符的電子支付

存根或手機證明（每張消費單據金額為 HK$100 或以上），於 4 樓顧客服務中心辦理換領手續，即可換領

HK$300 購物券禮包 1 套。 

2. 全個推廣期內，每位會員最多可換領獎賞 1次，HK$300購物券禮包每日名額 80套，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3. 於指定認受商舖消費淨值每滿 HK$500，即可使用朗豪坊 HK$100 時尚電子優惠券 1 張。指定認受商舖類別

包括時裝、皮鞋／手袋、運動服裝、珠寶／鐘錶、眼鏡、飾物及個人護理商舖；認受商舖名單」以朗豪坊網

頁所示為準。 

4. 於 LANGHAM BEAUTY 消費淨值每滿 HK$1,000，即可使用 LANGHAM BEAUTY HK$100 購物券 1 張。

LANGHAM BEAUTY 購物優惠券適用於朗豪坊 LANGHAM BEAUTY 內之美容專櫃，但不包括 LANGHAM 

BEAUTY 內的 CHANEL BEAUTÉ 專櫃。詳情請向 LANGHAM BEAUTY 店員查詢。 

5. 每次交易可使用多於一張電子優惠券，使用電子優惠券數目上限 3 張。不同種類之電子優惠券不能同時使用。

請於付款前向店員出示電子優惠券。 

6. 每次交易只可使用同一會員的朗豪坊商場電子禮券（包括電子現金券及電子優惠券）。 

7. 會員憑每張單據只可參加一項商場主辦之推廣活動（免費泊車優惠及會員登記積分除外），不可重複參加其

他推廣活動。 

8. 會員憑每張單據每次於換領地點只可辦理換領手續 1 次，同一間商舖的消費單據最多只接受 1 張。如欲換領

額外禮品，會員必須重新排隊輪候及不可合併相關消費單據及已辦理換領手續之消費單據。 

9. 所有圖片僅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10. 會員須即場檢查禮遇並確認收妥。所有送出之禮遇均不包括產品保養、退換、轉讓、兌換現金或更換其他產

品／服務。 

 

 

 



 
 
 
 

 

如何成為朗豪坊 LP CLUB 會員 

1. 顧客必須先成為 LP CLUB 會員方可參加是次推廣活動。 

2. 顧客下載朗豪坊 APP 並完成會員登記程序，即可成為 LP CLUB 會員。 

3. 有關朗豪坊 LP CLUB 會員之會籍申請、相關條款及細則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請參閱朗豪坊網頁或朗豪坊

APP 內「LP CLUB 條款及細則」或親臨朗豪坊顧客服務中心查詢。 

 

合資格消費單據 

1. 每張合資格消費單據的消費金額必須滿 HK$100 或以上，並以電子方式支付（包括信用卡、借記卡、易辦事、

八達通、Apple Pay、Android Pay、三星智付、支付寶、微信支付、銀聯閃付、PayMe、BOC Pay、拍住

賞及信用卡現金回贈獎賞），所有消費單據須為電腦編印，並附有商場名稱、商舖名稱、單據編號、交易日

期、交易時間及交易銀碼（下稱「合資格消費單據」）。 

2. 會員須出示由參與商舖所發出之單一即日機印電子消費單據及與其相符的電子支付存根或手機證明（日期時

間以機印消費單據顯示為準），方可參加是次推廣活動。 

3. 每張合資格消費單據只可參加推廣活動一次。 

4. 會員須出示消費單據的正本，經塗改、複印、副本單據或手寫單據概不接受。顧客服務大使會於已登記參加

是次活動的消費單據上蓋印確認。 

5. 合資格消費單據必須符合朗豪坊 LP CLUB 積分登記之要求，詳情請參閱朗豪坊網頁或 APP 內「LP CLUB 條

款及細則」之「積分登記」。 

6. 為保障會員及真正消費者利益，會員不可使用他人的消費單據登記積分或參與商場推廣活動，顧客服務大使

有權根據個別情況要求會員提供信用卡、借記卡、易辦事卡、八達通、或流動支付應用程式作核對用，會員

不得異議。如有爭議，顧客服務大使有權拒絕此等登記積分或參加商場推廣活動要求。 

7. 朗豪坊商舖職員不得參與是次推廣活動及代顧客換領禮遇，以示公允。如有需要，顧客服務大使有權要求換

領人士提供個人資料（包括任職機構及聯絡電話）及身份證明作核對用，並有權拒絕商舖職員換領禮品及代

顧客換領禮遇。 

8. 朗豪坊並非產品或服務的供應商，所有有關產品之品質或服務之質素，朗豪坊概不負責。有關產品之品質或

服務相關的查詢，請直接聯絡有關商舖或供應商。 

9. 參與商舖或供應商提供的禮遇受相關條款及細則約束，會員須向參與商舖或供應商查詢有關禮遇的有效日期、

條款及細則。 

10. 朗豪坊有權更改是次推廣活動的禮遇、參加方法、條款及細則而毋須作另行通知。 

11. 如有任何爭議，朗豪坊保留最終決定權。 

 

https://www.langhamplace.com.hk/zh-hk/terms-conditions
https://www.langhamplace.com.hk/zh-hk/terms-conditions

